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112 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 

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申請須知 

(日本關東研習團)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聯絡窗口：許舒婷 顧問師、林若喬 顧問師 

聯絡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25號20樓之2 

聯絡電話：04-23587591 分機 1507、1642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2｜ 

 

壹、研習說明 

為培養青年農民戰略性之農業經營策略思維，辦理海外標竿產業研習，瞭解農業跨域

與產業鏈整合、智慧農業應用等實際運作，以利建立或創新農業產業價值鏈。 

貳、計畫時程(※日期皆為暫定，依農委會同意後辦理為準) 

項目 第一梯(日本) 備註 

公告與收件 
即日起至112年5月22

日止 

申請期間內於農委會網站(http://www.coa.gov.tw) 下載

「112 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申請須知」填寫備

齊所有申請應檢附之相關文件，列印出書面簽名及用

印後，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人工送達(截止日下午5 

時前)送抵本中心，完成提案申請。 

收件截止日 112年5月22日 收到本中心通知後 3 個工作日內完成補件完成，逾期視

同放棄。 補件截止日 112年5月26日 

書面審查 112年5月29日 送審資料檢核。 

結果通知 112年5月31日前 由中衛發展中心統一通知獲選團隊。 

出團日期 
112年6月12日至 

112年6月16日止 
 

行程規劃、安排及出

團作業 
112年2月至6月間 

由中衛發展中心協助獲選青年農民規劃、安排行程

細節，並辦理出團。 

行前研習會 
出發日1周前辦理，地

點另行通知 

說明研習地區概況、交流研習重點與行程注意事項，進

行團員分組與行前功課指派，使學員能有完整準備後再

前往研習，以達最佳研習效果。 

行後分享及研習報告

繳交 
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 

研習結束後配合計畫參與行後分享會，並依規定繳交個

人心得及小組研習心得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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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名及遴選作業 

一、報名資格： 

(一) 補助名額第一序位：18-45歲實際從事農業且加入各級在地青農聯誼會之青年農民及

百大青農(年齡不受18-45歲限制)。 

(二) 補助名額第二序位：已加入各級青農聯誼會年紀超過45歲者。 

二、招收人數：預定每團招收15位青年農民(正選15名、備選5名) 

三、報名期間：即日起至112年5月22日止。 

四、出團日期：112年6月12日至112年6月16日止。 

五、報名方式： 

(一) 請填寫報名表(附件1)、研習承諾書(含工作簡歷及學習計畫書)(附件2)及個資同

意書(附件3)等資料，以郵寄方式寄至本中心青農研習團窗口並請致電確認送達。 

(二) 若需住宿單人房需一併填寫繳交單人房住宿自費同意書(附件4)。 

六、遴選方式： 

(一) 以書面審查為主：依繳交資料齊全度、補助資格序位、經營現況、青農輔導

計畫相關活動參與程度、願景及研習目標等基準進行評分。 

(二) 依徵案情形由農委會評估辦理面審作業 

(三) 審查結果公告：由本中心以電話及email通知正選、備選(正選15名、備選5名)青

年農民，並寄送研習作業須知。 

七、研習費用為學員部分自行負擔國外機票、國內研習交通、簽證、國外保險等費用，

其餘由本計畫補助。辦理出國手續所需文件及時程，於通知獲選時一併告知。 

八、權利義務規範： 

(一) 繳交預繳團費 

1. 獲選後需於指定日期前預繳自行負擔之團費及個人心得報告及行前行後會

議出席之保證金 (保證金為新台幣 10,000元整)及繳交相關報名資料，以利

機票開票、飯店預訂等作業進行。 

2. 待返國後繳交研習報告及出席研習成果分享會，若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出席，

請於成果分享會5天(含)前提出請假程序，經報農委會核准後，始退回保證金新

台幣10,000元整；倘若逾期繳交或未繳交者則不予退回保證金。 

海外研習 部分負擔研習費 

(1)+(2) 

項目 

智慧農業在日本 

產銷智動化 
＄40,000 元 

(1)學員自行負擔部分＄30,000 元 

(2)保證金＄ 10,000 元 (行後退還) 

(3)其餘研習費用由農委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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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前預計行程如下(備註：主辦單位保有修改之權利)： 

 
【班機資訊】 

去程6/12(一)：臺灣→日本（長榮航空BR198）臺灣桃園機場08:50→日本成田機場13:15 

回程6/16(五)：日本→臺灣（長榮航空BR197）日本成田機場14:15→臺灣桃園機場16:55 

 

【行程重點】 

烤地瓜博物館【產地至餐桌六級化經營】 

位於茨城縣東南部的行方市（Namegata）農業興盛，其中地瓜年產量更是日本全國第二。

Namegata Farmers Village為知名食品加工廠白ハト食品工業，與行方在地的農民們策略聯

盟經營的新型態農業主題公園。園區由2013年廢校的大和第三國小校舍，並整合周邊未耕

種的農地而成，腹地遼闊約有7個東京巨蛋大。主題公園內除了有種植各式作物的農地，

也包括烤地瓜博物館、觀光工廠、農夫市集。 

  
日本農研機構【日本官方農業數據協作平臺】 

日本農業資訊共享平台(WAGRI)：以全國性規模式進行模組設計，以「鏈結」、「共享」、

「提供」三大功能為目標，並應用這些功能，提供資訊查閱、傳送、處理與交易等服務，

成為農業相關資訊與市場情報之渠道。 

 
千葉生態能源株式會社【太陽能發電農業能源再生利用】 

成立於西元2012年，擁有自有農場與子公司綱宮農場共同耕種 2.3 公頃，為提供農業型太

陽能發電的企業。主要經營太陽能開發、共享等業務，致力於可再生能源發電，如利用木

材資源生質能源加熱熱利用，在目前各國能源短缺及能源費用上漲情形下，探討農業如何

有效的利用能源來進行農業生產。 

 
分享型IoT屋頂農園【日本首都最大規模的IoT屋頂農園】 

東京都內最大規模的分享型IoT屋頂農園「The Edible Park OTEMACHI by grow」。在三菱

地所株式會社與推廣都市智慧農業的Plantio株式會社的合作下，在大手町打造出新時代的

公用地，會員不只分享農園空間，也可以分享從事農耕的辛苦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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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aku 株式會社【Midori Cloud智能整合運用】 

創立於1987年，主要是利用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和 RPA 等高端技術的數字化轉型 ，

運用於雲端、網絡安全、物聯網服務、人工智能的使用上。 

 
AGRI SMILE株式會社【高階應用生物刺激素資料庫】 

創立於2018年，透過生物刺激素評價指標開發高效農資生物刺激素資料庫庫，目前已達20

個案例，因此我們決定盤活生物刺激素市場，提升其價值，開始為農資提供系統化的一站

式服務生物刺激素。 

 
株式会社Eco-Pork【AI豬相機畜牧管理】 

創立於2017年，以畜牧豬隻為主的數據公司，在日本有6000億日圓的市場規模，全球的市

場規模更甚日本的近70倍。這次，通過與飼料罐剩餘量管理系統“Milfee”聯動，通過掌

握飼餵量，可以詳細掌握豬的健康狀況，從而進行適當的育肥。 

 
 

 

(三) 學員需參與本研習團之行前研習會(預定出發日2周前辦理，地點另行通知)，確

定研習團分組人員、行前研習作業、研習注意事項等，獲選學員若因不可抗力

因素無法出席，需委託代理人出席。 

(四) 學員於活動結束回國後，需於1個月內繳交1,500字之「個人心得報告」針對3

個以上之參訪點撰寫心得及建議回饋等，研習心得由中衛發展中心進行資格確

認後，合格者送交農委會核備；不合格者應於中衛發展中心電話或書面通知翌

日起5個工作日內完成補件。 

(五) 為擴散研習成效並訓練青年農民簡報能力，研習結束1個月後將辦理行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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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研習之學員需繳交「小組研習簡報」，並於行後分享會中上台簡報分

享研習經驗。 

(六) 學員除行前會議外，請勿於培訓期間有他人冒名頂替或代為參加之情況，若經

承辦單位發現者得取消海外研習團資格並支付全額團費。 

九、研習報告說明 

(一) 「個人心得報告」：以個人為單位撰寫研習心得，至少對於 3 個以上的參訪

點進行心得撰寫，共計 1,500 字以上，且需於1個月內繳交。(參考附件 5) 

(二) 「小組研習簡報」：研習結束1個月後將辦理行後分享會，採分組進行，每組由

4位以上組員組成，每組製作 30 分鐘簡報於行後分享會報告，分享內容包含

「研習心得」、「建議與回饋」。(參考附件 6)  

十、注意事項： 

(一) 團員因個人因素欲退出研習時，應以書面(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本中心，並

應遵守以下(二)~(四)之相關規範。 

(二) 於出發前退出研習團之團員，所繳之預繳團費，依下列方式處理： 

1. 於研習團出發當日及出發前2-7天(含)退出者，所繳之預繳團費恕不退還。 

2. 於研習團出發前8天(含)以上退出者，須扣除預繳團費90%後退還餘款。 

3. 由於本團研習費包含機票費用，若提出退出研習時機票已經航空公司開票，

團員須另自行負擔機票退票作業手續費用。 

(三) 本研習團出發後，須依行程表以團體方式行動，如因個人因素未能參加全程者

概不退費，個人變更行程所須增加之費用，由個人自行負擔，不得向本中心要

求退費或任何補償。 

(四) 為適應各地交通時間表或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基於維護團員之最高利益，經

農委會同意本中心保留本團預定行程表之更動權。 

(五) 行程中各航空公司及其他運輸公司自有其個別條例，直接對乘客及行李負責，

行程如有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或意外事件等情事時，悉由各該運輸公司依其所

訂之條例直接對團員負責。 

(六) 研習期間住宿補助以2人一室，由承辦單位統一分配，若需住宿單人房者，需

填寫單人房住宿自費同意書(附件4)，並自行負擔全額之住宿費用。 

(七) 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證字號者）進入日本為免簽證，請

學員自行確認並備妥出發日當日起算有效期6個月以上之護照。 

肆、預繳費用付款方式 

一、待報名完成後，由主辦單位提供，銀行匯款資訊。 

二、匯款完成後，請將銀行末5碼、研習團名稱、日期、參加人員等資訊 以Email方式

提供給研習團聯絡窗口(聯繫方式如下)，以利後續作業。 

伍、諮詢服務窗口 

聯絡窗口：許舒婷 顧問師、林若喬 顧問師 

聯絡地址：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25號20樓之2 

聯絡電話：04-23587591 分機 1507、1642 

聯絡信箱：c1507@csd.org.tw、c1642@csd.org.tw 

mailto:c1507@csd.org.tw
mailto:c1642@csd.org.tw


 

附件 1 報名表 

111-112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日本關東研習團 

報名表 

參加人員資料表 

中文姓名： (個人證件照) 

英文姓名：(同護照) 

護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西元 19 年 月 日 

農場／公司／單位名稱： 

工作年資： 

報名資格： 

□18-45歲實際從事農業且加入在地青農聯誼會：      青農聯誼會。 

□已入選百大青農或已加入各級青農聯誼會且年紀超過45歲者。 

聯絡電話 
手機： 公司電話： 

住家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單位屬性 
□專業農民   □農漁畜產品生產合作社  □產銷班 

□其他   

發票開立 統一編號： 公司抬頭： 

產業類別 

(可複選) 

□稻米  □花卉  □茶葉  □畜產  □果樹  □蔬菜  

□水產  □林產  □加工食品  □其他              

 

 



 

產業品項 品項包含： 

餐食需求 
□無特殊需求 □全素  □蛋奶素  □方便素 

□不吃牛  □不吃生魚片  □其他 

住宿需求 □雙人房 □單人房(須自費全額負擔，並繳交「單人房住宿自

費同意書」) 

語文能力 □英文  □日文  □其他   

最高學歷 學校： 學位： 

報名研習 

團 
(請打勾V) 

112/6/12-112/6/16：智慧農業在日本-產銷智動化 

 

工作簡歷及學習計畫書 

◼ 簡述個人工作經歷級再農業相關經驗(至少 300 字) 



 

 

工作簡歷及學習計畫書 

◼ 目前農場規模與經營現況描述(至少 300 字) 

◼ 經營願景目標(至少 300 字) 



 

 

工作簡歷及學習計畫書 

◼ 海外研習規劃(研習計畫之目標、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 (至少 600 字)  

（以上若不敷填寫、請另加續頁) 



 

附件 2 研習承諾書 

111-112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日本關東研習團 

研習承諾書 
本人                報名參加由農委會舉辦之111-112 年度青年農民海外研習計畫，

研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日止， 

茲承諾下列事項： 

一、受補助人員需參加本專案之行前會議，確定分組人員及研習主題，確實遵守團隊

規定事項，研習期間，每天早、晚點名 2 次， 且應於活動結束回國後於 1 個月內

繳交個人心得與小組簡報。 

二、研習報告採分組進行，每組由 4 位以上組員組成，期間需進行研習以及回國後

需繳交「個人心得報告」1 份及「小組研習簡報」1 份。 

(一) 「個人心得報告」：以word檔撰寫研習心得，至少對於3個以上的參訪點進行心

得撰寫，共計1,500字以上。 

(二) 「小組研習簡報」：每組製作30分鐘簡報於行後分享會報告，分享內容包含

「研習心得」、「建議與回饋」。 

三、受補助人員於活動結束回國後，需於 1 個月內繳交「個人心得報告」與「小組

研習報告」，並出席行後分享會，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請於成果分享會 5 

天(含)前提出請假程序，經本中心報農委會核准。 

 

若未遵守上述事項，本人同意不退回扣除自行負擔費用之保證金之餘額。 

 

此 致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參加人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3 個資同意書 

111-112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日本關東研習團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書 
 

親愛的報名學員，您好： 

感謝您報名本次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本中心執行之「111-112年度青年農民海外研習計畫」所舉

辦之活動，本中心為有效執行業務，而保有您的個人資料。而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時，皆以尊重個人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訓練課程業務之執行，辦理學員報名、繳費通知、證書製作、學習分

析、滿意度調查分析、新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作業。以及辦理本中心之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屬之(下

稱「蒐集目的」)。 

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要

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分別存放於本中心資料庫，

或各該執行業務部門，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 我們保有您的

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利， 除基於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

時，基於健全本中心相關業務之執行，將無法提供您本中心系列優惠的服務，以及您在本中心所參與

之完整終身學習記錄。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謹啟 

 

 

本人已詳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書」無誤， 

 本人並同意貴中心於聲明書範圍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4 住宿自費同意書 

111-112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日本關東研習團 

單人房住宿自費同意書 

 

本人             於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日止， 

參加農委會舉辦之111-112年度青年農民海外研習計畫， 

因個人因素，要求住宿單人房，其相關費用本人自願自費全額負擔，特立此書為證，

以茲證明。 

 

 

 

 

 

 

 

 

 

 

 

 

 

 

 

 

 

 

 

 
 

此 致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參加人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5 個人心得建議格式 

111-112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日本關東研習團 

個人心得報告 

◼ 照片記錄  

◼ 個人心得(需針對3個以上參訪點進行心得撰寫，至少1500字) 

 

  



 

附件 6 小組研習心得建議架構 

111-112年度「青年農民創新加值經營及海外研習計畫」 

112年青年農民海外標竿產業研習-日本關東研習團 

小組研習心得建議架構 
 

 

 

一、小組成員簡介(1頁) 

二、小組研習感想(3-6頁) 

(一)學習心得 

(二)對本次研習印象最深刻之人/事/物 

(三)可運用至個人/公司之處 

三、建議與回饋(1-2頁) 

(一)對所屬產業之建議 

(二)對本次研習團之建議 

(三)其他建議事項 


